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
第4屆第5次臨時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

1、 時間：98年8月28日（星期五）下午2時30分整
2、 地點：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15樓第2會議室
3、 主持人：范董事長良銹
4、 出席董事及監察人：簡董事太郎、朱董事金錫、徐董事明淵、淨良董事、孫董事健忠、劉董事寶貴、周董事光宙、吳董事財順（朱董事金錫代）、許董事高明（淨良董事代）、黃董事美娜（劉董事寶貴代）、林董事宗正（簡董事太郎代）、杜董事明翰（孫董事健忠代）、廖董事健男（徐董事明淵代）、黃董事茂雄（周董事光宙代）、劉監察人智復、張監察人育珍、王監察人挺龍。

5、 主管機關代表：內政部社會司黃司長碧霞。
6、 列席人員：
1、 行政院第一組賈參議裕昌、內政部營建署陳副組長淑娟、經濟部水利署王主任藝峰。

2、 本會人員：鄧執行長榮圻、林組長志修、吳兼任組長國濟、劉專員平英、于專員翔丞。
7、 主席宣布開會：出席董事已達法定人數，現在依會議議程進行。
8、 工作報告：
1、 案由：上次會議紀錄確認。
     決定：上次會議紀錄工作報告中除第一案說明應增加引用本會「重大
          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第三項規定：「第一項各款之核
          給標準如有特殊情形，得視災害狀況調整之。另為因應緊急需
          要，授權董事長得配合政府政策調整第一至三款。核發第七
          款。」外，其餘同意備查。
2、 案由：上次會議（98年8月17日）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請  備查。        
（1） 第一案：有關980807莫拉克颱風災害本會發放各項賑助金擬簡             

              化會內審查程序事宜，請  審議。
   說明：（略）
      辦法：本會發放之賑助金如經內政部或縣市政府審核且核章完畢者，
           授權由董事長核定後即撥至各代發單位之帳戶盡速發到災民手
           上，事後再將辦理情形提報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追認，以免
           代發單位分二次發放及受領人跑二次。
      決議：照案通過。
      辦理情形：因本次莫拉克颱風災害南部縣市及鄉鎮災區廣大，政府
                社會行政單位及鄉鎮公所勘查造冊核定需較長時間，董事
                長衡量社會輿論以及為使災民能儘速領到本會之賑助金以
                濟燃眉之需，故決定依照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報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之資料，預撥縣市政府，詳情請待討論事項
                第二案及第三案時報告。 
      決定：同意備查。
（2） 第二案：本會發給莫拉克颱風災害災民安遷、租屋賑助金等因數量
              龐大，應檢附資料擬予簡化，請　審議。
   說明：（略）
      辦法：擬就縣市政府自己亦有發放之項目比照淹水賑助簡化程序措施
         辦理，即改以縣市政府核定發放之名冊（須經相關單位核章完
         妥）即可，免再檢附天然災害救助勘查表、受災戶災害發生時
         之戶口名簿影本及因災致住屋毀損之照片等相關證明文件），
         以節省縣市政府影印、整理之經費及人力，及本會重複審核及
         保管空間。縣市政府無發放而緊本會發放之項目，則仍依照本

         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之規定檢附相關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辦理情形：遵照辦理。
    決定：同意備查。
（3） 第三案：為提供莫拉克颱風受災民眾於中期安置(租屋)或暫住親友
             家人期間獲得生活上適切保障，特擬訂「莫拉克颱風房屋 

             毀損災民生活補助金發放計畫」，建請 貴基金會同意運用

             各界捐款辦理發放事宜。（內政部提案）
   說明：（略）

   辦法：（略）
      決議：

1. 本會全力配合政府「莫拉克颱風房屋毀損者優惠安家計畫」，

發放金額照案通過，以本會名義委託內政部轉發，請內政部

            參酌各位董事及監察人之發言補充計畫相關內容。

2. 為簡化本案核撥之行政作業程序，本案俟內政部核定後，本會依內政部所擬計畫經費需求，先行撥予內政部辦理補助災民事宜，並請內政部視計畫辦理情況，適時檢附相關憑證，送本會辦理經費核銷。

      辦理情形：內政部於98年8月20日告知匯款帳戶，本會於當日即已
               將1.8億元（2,000戶×每口3,000元×最高5口×6個月）
               匯入中央銀行國庫局內政部301專戶。
      決定：同意備查。
（4） 第四案：為推動莫拉克颱風災民自行租屋解決組合屋興建計畫，運
              用運用民間捐款，擬請貴基金會補助發放租金補助案，提
              請討論。
    說明：（略）
    辦法：（略）
       決議：

1. 本會全力配合政府「莫拉克颱風房屋毀損者優惠安家計畫」，全案照案通過，發放金額照案通過，並委託內政部發送，請內政部參照各董事及監察人之意見補充修正計畫，以利執行。

2. 為簡化本案核撥之行政作業程序，本案俟內政部核定後，本會依內政部所擬計畫經費需求，先行撥予內政部辦理補助災民事宜，並請內政部視計畫辦理情況，適時檢附相關憑證，送本會辦理經費核銷。

       辦理情形：內政部於98年8月20日告知匯款帳戶，本會於當日即已
               將4.8億元（概估災民10,000人，每戶人口5口，計2,000
               戶，期間2年，共需4.8億元）匯入中央銀行國庫局內政
               部301專戶。

       決定：同意備查。
3、 案由：本會賑災經費收支概況，請  備查。
    說明：

（1） 本會於98年8月1日之原有可用金額為55億3637萬6788元，本會委請內政部所屬福利機構協助發放死亡、失蹤者賑助金、配合內政部辦理優惠安家方案，及預撥各縣市政府住戶淹水救助金、安遷之賑助金，截至98年8月27日止共匯出50億1,782萬元。
（2） 內政部賑災專戶收到未指定用途之民間捐款，至8月27日止已陸續匯入本會台銀賑災帳戶金額達24億7,778萬9,780元。
（3） 本會將陸續受理失依兒童、青少年、老人、身心障礙者賑助，助學金、重建重購等賑助項目，目前本會可用餘額為29億9,634萬6,568元。
   決定：同意備查。
9、 討論事項：

1、 案由：為因應莫拉克颱風災害，造成重大傷亡，全國上下忙於搶救災及
          復建工作，考量社會觀感，有關「921地震10週年紀念系列活動」 

           本會擬進行適度調整，請  審議。

   說明：

（1） 依據行政院秘書長98年8月21日院臺建字第0980092566號函辦理，由於莫拉克風災造成重大傷亡，全國上下忙於搶救災及復建工作，考量社會觀感，有關各部會所辦「921地震10週年紀念系列活動」，請重新檢視做必要之調整如取消、縮小規模或延後辦理。   

（2） 另依據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98年8月21日災防滅字第989960098號函辦理，為投入莫拉克颱風災害搶救及後續重建工作之需，自即日起停辦該會「921地震10週年紀念系列活動」。

（3） 有關本會辦理921地震10週年紀念系列活動，業經本會董事及監

        察人聯席會議決議通過，過程詳述如下：

      1. 98年3月31日第4屆第5次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決議通過，    

         辦理民間參與社區重建活動五項計畫主軸，預算共計新台幣        

         2,459萬6,600元。如下表：
	項次
	名稱
	所需經費(新台幣元)
	備考

	1
	921網路博物館
	5,000,000
	

	2
	重建檢視系列座談會
	663,000
	

	3
	民間參與重建成果參訪
	1,578,600
	

	4
	神戶.集集.中越.汶川研討會
	2,355,000
	

	5
	協助民間社團組織之活動辦理暨配合內政部扶助弱勢族群與兒童照顧計畫
	15,000,000
	

	合    計 
	24,596,600
	


   2.98年6月8日第4屆第1次臨時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臨時動議提案─案由2：為辦理921地震10週年紀念系列活動，擬委託專業團隊策劃執行系列活動整合及民間贊助擴充計畫案決議辦理(該案決議通過，有關細節授權執行長決定。)

    (四)綜上，為配合政府全力投入莫拉克風災賑助及後續重建工作，並

        考量社會觀感，建議本會籌辦及和民間合作之「921地震10週年

        紀念系列活動」將進行必要之調整，謹提會議討論。

     辦法：

  （一）取消921晚會、成果展示及相關屬聚眾性質活動之辦理；其餘具
        特殊意義者如紀錄片、影片拍攝案及與民間合辦之座談會、國際 

        研討會、網路博物館等具經驗傳承及寫入歷史意涵之活動，不在 

        此限。

  （二）在不新增預算之前提與原則下，積極將本會原投入921活動之經
        費與資源轉入莫拉克風災災民之撫慰、安置、生活等扶助事項，
        與相關活動之辦理(相關活動調整報告詳簡報)。

  （三）本案經本會董事與監察人聯席會議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及執
        行長針對原921活動之後續辦理及經費轉入莫拉克風災之執行細 

        節進行必要調整。

     決議：
1. 雨過天晴影片是否可增加莫拉克颱風水災部分，請與導演洽商，如需增加經費以不超過原通過之數額為限。
2. 其餘照案通過。
2、 案由：已撥付莫拉克颱風災民死亡及失蹤賑助金追認案，請  審議。
     說明：

（1） 本會對莫拉克颱風死亡及失蹤者之賑助金由原來之40萬元提高為60萬元，業經本會98年8月13日第4屆第3次臨時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決議通過。
（2） 本會依「內政部發放院長慰問金責任區分配與連絡人資料及匯款帳戶號」，分別於98年8月13日匯撥660萬元、14日匯撥9,480萬元、18日匯撥3.24億元，共計匯撥4億2,540萬元死亡及失蹤慰助金予上述機構，委託內政部同步致送慰助金予死亡及失蹤者家屬；死亡者107人，失蹤者602人，合計709人。

     辦法：請同意追認如說明二所述截至98年8月27日止已撥匯之死亡及
           失蹤賑助金4億2,540萬元。
     決議：同意追認。
3、 案由：已預撥莫拉克颱風安遷、淹水賑助金、內政部優惠安家計畫經

           費追認案，請  審議。
     說明：因本次莫拉克颱風南部縣市及鄉鎮災區廣大，政府社會行政單位
           及鄉鎮公所勘查造冊核定需較長時間，董事長衡量社會輿論以及
           為使災民能儘速領到本會之賑助金以濟燃眉之需，故決定依照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彙整提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統        

           計數字預撥相關縣市政府公庫如下（詳見附表）：

         1.淹水50公分以上，縣市政府有核發每戶5000元以上淹水救
           助金者，本會依據賑助核給點給予2萬元救助金計算，98年8
           月19日匯出金額合計27億2,802萬元；98年8月21日再
           匯出金額11億1,060萬元，以上共匯出淹水救助金38億
           3,862萬元。
         2.98年8月21日依內政部統計初估之安遷戶數1,819戶，以每
           戶最高5萬元計算，匯出9,095萬元。
3. 98年8月21日依內政部優惠安家計畫之6.6億元。

4. 98年8月26日依內政統計安遷戶數57戶，以每戶最高5萬元
   計算匯出285萬元。
     辦法：請同意追認如說明所述截至98年8月27日止已匯出之淹水及安
           遷賑助金合計39億3,242萬元，以及內政部優惠安家計畫之6.6
           億元。
     決議：同意追認。
4、 案由：為莫拉克颱風受災民眾安置於國軍營區及榮民之家，相關生活
           所需費用建請 貴基金會同意運用各界捐款補助一案，提請討
           論。（內政部社會司提案）
說明：

（一）98年8月莫拉克颱風侵襲台灣，造成南部、東部地區慘重災情。中央為提供受災戶後續生活基本照顧，由國防部及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支援備用國軍營區及榮民之家，合計約6,400床位，取代廟宇或教會、學校等臨時收容處所，將俟各縣市政府確實調查災民需求後，以戶為單位進行安置。
（二）惟上開支援之國軍營區原屬備用性質，設施設備較為簡易、老舊，為提供受災戶妥適之安置環境，需再行整理、修繕及隔間。另本案預計安置受災戶為期6個月，期間所需添購之基本家電及居家用品，以及伙食、水、電及其他照顧災民生活必要費用等，併建請貴會同意運用各界捐款補助。
（三）本案經費預估合計新台幣3億元整。
  決議：
1. 照案通過。

2. 有關長老教會總會提議擬配合此案將該會或其他民間團體現有
  捐贈之家電物資提供予安置於國軍營區及榮民之家之受災戶事  

  宜，請內政部社會司統籌辦理洽商聯繫事宜。
5、 案由：為莫拉克颱風來襲，災民房屋未毀損，但因交通中斷尚未搶通，
          不能返回居所者，提供相關賑助；另因淹水未退、認定發布為疫

          區、以及住屋坐落於危險地區不宜居住之受災民眾，能獲得生活
          上適切保障，擬請　貴基金會同意運用各界捐款辦理發放補助事

          宜，提請討論。（內政部營建署、社會司提案）
說明：

（1） 98年8月莫拉克颱風侵臺，造成南部、東部地區慘重災情，為協助受災戶後續生活提供經濟基本支持，解決組合屋安置災民衍生後續處理問題，本部研提「莫拉克颱風災民優惠安家計畫」草案，於98年8月17日提經　貴會第4屆第4次臨時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審議通過，同意運用民間捐款負擔所需經費。本案並報請行政院於98年8月21日以院臺內字第0980053963號函核定在案。
（2） 前開核定計畫發給對象，除符合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規定住屋毀損不堪居住程度之受災戶外，另擴大照顧一類對象：「災民房屋未毀損，但因交通中斷尚未搶通，不能返回居所者」，亦可領取租金賑助及生活賑助金，並發放至道路搶通日後一週為止。
（3） 此外，本部擬針對住屋經政府勘定座落於危險地區不宜居住者提供租金；另對於其他因災尚未排除無法返回居所，經地方政府認定有發給租金及生活賑助金之必要者，提供租金及生活賑助金，發放至災害排除可返回居所後一週為止。
（4） 本案所需經費擬由「莫拉克颱風災民優惠安家計畫」向　貴會所申請6.6億元額度內支應。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附件：莫拉克颱風災民優惠安家計畫(修正草案)如下：
     說明：

（1） 計畫緣起：98年8月莫拉克颱風侵臺，造成南部、東部地區慘重災情，政府除提供臨時收容所短期收容受災戶外，為協助受災戶後續生活提供經濟基本支持，解決組合屋安置災民衍生後續處理問題，並善用各界愛心捐款，特訂定本計畫。
（2） 計畫內容：
1. 發給對象：
（1） 經縣(市)政府認定符合「風災震災重大火災爆炸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所訂住屋毀損不堪居住程度之受災戶。
（2） 災民房屋未毀損，但因交通中斷尚未搶通，不能返回居所者。

（3） 住屋經政府勘定座落於危險地區不宜居住者。

（4） 其他因災尚未排除無法返回居所，經地方政府認定有發給租金及生活賑助金之必要者。

2. 災民可就下列優惠安家方案三選一：
（1） 自行租屋者：
A. 租金賑助：
（a）發給標準：戶內人口3口以內者發給每月6,000元、戶內人口4口者每月8,000元、戶內人口5口以上者每月10,000元。
（b）發給期限：最長不超過2年。
B. 生活賑助金：
（a） 發給標準：戶內人口每人每月3,000元，每戶最高以5口為限。
（b） 發給期限：6個月。
（2） 自行購屋者：
A. 「建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貸款額度最高為350萬元，償還年限20年，寬限期（繳息不還本）最長5年，利率按中華郵政儲金二年期定儲利率減0.533％計息（現為0.592％），本貸款不得與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辦理之重建重購賑助重複申請。
B. 生活賑助金：
（a） 發給標準：戶內人口每人每月3,000元，每戶最高以5口為限。
（b） 發給期限：6個月。
（3） 由政府安置：興建臨時住宅（組合屋）安置或運用現有
     國防部備用營舍、教育部閒置校舍、其它閒置公有建築
     物等資源。
3. 暫居親朋好友家者亦可領取生活賑助金，惟日後再選擇由政府
   安置者，應自再選擇之日起，算結停止生活賑助金。
4. 災民房屋未毀損，但交通中斷尚未搶通，不能返回居所：

（1）其生活賑助金發放至道路搶通日後一週為止。

（2）其租金及生活賑助金發放至道路搶通日後一週為止。

5. 住屋經政府勘定座落於危險地區不宜居住者，得予租金，發放
  至政府完成安置日止，最長以2年為限。
6. 其他因災尚未排除無法返回居所，經地方政府認定有發給租金
  及生活賑助金之必要者，其租金及生活賑助金發放至災害排除
           可返回居所後一週為止。
7. 以上所有租金賑助或購屋利息補貼，均不得與其他政府租金補
  貼或購屋優惠方案重複領取。
（3）  經費需求與來源：
1. 經費需求
（2） 租金賑助：共需4.8億元（2,000戶×每戶以5口計10,000
     元×24個月），並核實發放。
（3） 生活賑助金：共需1.8億元整（2,000戶×每口3,000元
     ×最高5口×6個月），並核實發放。
（4） 以上租金賑助及生活賑助金合計經費6.6億元。
2. 經費來源：由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支應。
（4） 預期效益：
1. 協助受災戶重建、解決居住問題。
2. 協助受災戶於住宅重建完成前，獲得經濟保障、維繫生活品
  質。
6、 案由：本會99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草案）及99年度業務計畫(草
           案)」修訂案。依照內政部審核意見修訂並依內政部規定之期限
           98年8月26日送內政部之追認案，請  審議。
說明：

（1） 99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草案)」業經本會98年7月21日第4屆第2次臨時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修正通過，經本會於於98年7月29日賑基字第0009800199號函請內政部備查。

（2） 內政部於98年8月11日以內授中社字第0980700589號函請本會作如下修正:

1. 資產負債預計表、淨值變動預計表、現金流量預計表所列98年預計數，請依主計處指示，就法定預計數按時際業務狀況作必要之調整。

2. 現金流量預計表中，預計購入固定資產的折舊金額，單獨列於表中作為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的加項之一。

3. 預計購買50萬元之設備，請補做【固定資產明細表】，並依設備種類分列。

4. 折舊金額之計算，請採用平均法提折舊者，耐用年現應依行政院頒財務標準分類規訂，有殘值者應增加一年計算。

5. 資產負債預計表，固定資產之表達，請區分成本及累計折舊。

6. 99年度編列人事預算5,002千元，較97年度決算數1,032千元大幅增加，行政管理費編列預算8,852千元，亦較97年度決算數782千元大幅成長，請具體說明緣由及估算依據。

（3） 依據內政部上揭函復項目，本會修訂99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草案)」內容如下:

1. 收支餘絀概況

（1） 本年度預計收入總額2,110萬元，較上年度預計收入1億1,004萬元減少8,894萬元，主要係受到國際金融風暴影響，銀行利率大幅調降，致利息收入遽減9,020萬元。

（2） 99年度預計支出總額1億3,415萬4,000元，較上年度
     1億2,355萬1,000元增加1,060萬3,000元；其中賑
     助業務費編列1億2,020萬元，較上年度1億1,420萬
     元增加600萬元，係依實際狀況評估後編列；人事費增
     加係因自921震災重建基金會移來大批不動產，業務量
     及人力需求增加，以及部份兼職人員難覓而改聘專職人
     員。

2. 淨值變動概況
  99年預計淨值24億3,280萬2,000元，較98年預計淨值25
  億4,585萬6,000元減少1億1,305萬4,000元，係本期短絀，
  擬由累計賸餘撥補。
3. 現金流量概況
（1）98年度由於莫拉克颱風對台灣造成嚴重災害，尤以台南、屏東、高雄、嘉義、台東、南投等六個縣為最，經本會與台南等六縣縣政府社會處連繫，依據其彙整各鄉鎮市公所初步估算，淹水戶共約16萬3,577戶，安遷戶約4,300戶，依賑助核給要點規定，淹水達50公分以上且有居住事實之現住戶，每戶發給救助金2萬元，安遷賑助每人1萬元，每戶最高5萬元，估算後所需賑助金為36億4,574萬元；死亡、失蹤每人賑助60萬元，預估達800人，預計需4.8億；其它尚有重傷賑助、失依兒童、青少年、老人、身心障礙者及重建重購等賑助，合計約為50億元，確切數據尚待各縣市政府精確查報。另自內政部轉來賑災款預估13億，因此98年度將因88水災而減少現金37億元(粗估所需賑助金50億元，減去內政部轉撥之88水災民間捐款13億元)。
（2）99年度預計短絀1億1,305萬4,000元，調整其他應收款減少及應付費用增加等項目後，本期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1億1,404萬1,000元；待處置房地產預計減少4,120萬元，故本期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4,120萬元；另本期無融資活動，故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預計淨減少7,284萬1,000元；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預估為17億5,238萬3,000元。    

（4） 本會99年度「業務計畫(草案)」案，本會99年度研提7項業務計畫，原預估需經費新台幣9千2百萬元，但主要係參酌98年度實際執行情形及本會未來業務推動需要訂定而擬將住戶淹水救助由2千萬提高至5千萬與98年度預算數相同。
    辦法：已依說明二、三、四修訂99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草案）及
          99年度業務計畫(草案)」印製300份，依內政部規定之期限於
          98年8月26日，送達內政部245份，敬請同意追認。
    決議：同意追認。
10、 臨時動議
11、 散會：17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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